
 

 

 

东莞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管理委员会文件 
东水乡〔2022〕1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东莞数字经济产业基地（洪梅河西
片区单元）开发建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洪梅镇人民政府,水乡管委会各局（办）、有关单位： 

《东莞数字经济产业基地（洪梅河西片区单元）开发建设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业经水乡党工委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东莞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管理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1月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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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数字经济产业基地（洪梅河西片区单元）
开发建设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推动东莞数字经济产业基地（洪梅河西片区单

元）连片开发建设，推动水乡功能区连片“工改工”基层改革

创新实验区试点项目试点先行，打造政府主导、产城融合的连

片集中改造示范区，根据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

化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粤办函〔2021〕

226 号）、《东莞市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高质量发展若干措

施》（东府办〔2021〕22 号）等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实际，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东莞数字经济产业基地（洪梅河西

片区单元，以下简称“片区”）范围内的城市更新、土地收储、

开发建设、招商引资、运营管理等各项工作。

第三条 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目标，按照“政府主导、统

筹管理、严格准入、加强监管”的工作原则，实施项目全流程

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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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改造模式

第四条 片区坚持连片集中改造，工业保护线内项目由政

府统筹采用政府主导和单一主体挂牌招商模式实施，不再审批

权利人自改。

第五条 片区采用政府主导和单一主体挂牌招商模式的

“工改工”项目、新增用地的产业项目，应满足投资强度不低

于 800万元/亩，投产后年均财政贡献不低于 100万元/亩。土地

出让时开发主体需与政府签订监管协议。

第六条 片区产业项目开发主体为产业链中的龙头企业、

重要产业节点企业、上市（或上市后备）企业、行业独角兽企

业的，可“一事一议”审定投资强度、财政贡献标准。

第七条 本办法印发前已批改造项目经“一事一议”通过

后可继续实施，并遵循本办法规划设计、产业发展各项规定进

行报审。

第三章 规划设计

第八条 实施规划建筑设计管控。编制《洪梅镇河西片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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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筹规划与城市设计方案》《洪梅镇河西片区统筹开发与建筑设

计方案》，规范并指导片区内项目规划与建筑设计。

第九条 实施片区总设计师工作制度。组织聘请片区总设

计师团队，负责项目从设计到实施的全过程把关。片区内项目

建筑设计方案需经总设计师团队对建筑风貌、功能布局、建设

指标等进行审核并出具意见后方可进行报审。

第十条 试行带设计方案出让。政府主导的“工改工”项

目，由政府组织编制建设工程设计方案（初步设计深度或以上），

作为土地出让使用条件之一，土地出让后，原则上不予变更，

确需调整方案的，应取得水乡管委会、洪梅镇政府同意变更的

批复，并不应涉及规划条件的变更。

第四章 产业发展

第十一条 加强企业入驻管理。企业入驻需符合《产业结

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9年本）》《东莞市重点新兴产业发展规划

（2018-2025年）》及东莞数字经济产业基地产业招商重点方向

及目录，重点引进数字经济类产业。片区产业管理部门依据相

关产业规划及政策对入驻企业在产业类型、环保能耗、技术水

平、产业带动、产出效益、风险分析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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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实施产业扶持。制定东莞数字经济产业基地（洪

梅河西片区单元）产业扶持措施，建立产业发展扶持资金，支

持产业用房先租后让，建立财政贡献挂钩奖补机制，降低企业

入驻成本。

第十三条 加强产业用房分割转让管理。对片区内可分割

产业项目，依据省、市相关分割转让政策，制定产业用房转让

管理细则，探索财政贡献达标转让、低效项目国企回购。

第十四条 加强产业用房租赁管理。片区内产业用房实施

租赁登记备案制，企业出租、转租、续租产业用房须经片区产

业管理部门审核备案。

第十五条 加强土地二次转让管理。片区内产业用地二次

转让需满足市镇各级相关政策，受让方需与政府签订二次转让

监管协议，未经片区产业管理部门审核同意，不予办理用地转

让审批手续。片区内通过司法拍卖或抵押权实现取得产业用地

的，按本条实施。

第十六条 片区内通过股权转让进行产业用地转让的项

目，需与政府签订监管协议，未经片区产业管理部门审核同意，

不予办理相关审批手续。

第十七条 实施企业分级评价。定期对片区内企业进行分

等定级评价，采取针对性扶持与监管措施，推动资源要素向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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端高质企业集聚。

第五章 实施保障

第十八条 强化统筹联动。水乡管委会负责主导片区开发

建设，落实资金保障，统筹规划、招商、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，

洪梅镇负责开展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工作。洪梅河西单元开发

统筹总指挥部负责全面指导推进片区各项工作，协调解决重大

问题，执行指挥部负责具体落实片区内政策制定、拆迁谈判、

规划设计、流程申报、开发建设、开发管控、招商运营、资金

保障等工作。水乡管委会、洪梅镇各部门强化工作联动，处理

涉及河西片区的事项时，应先征求执行指挥部意见。执行指挥

部定期开展重点事项联席会议，跟进各项工作进展，研究解决

重点问题。

第十九条 强化长效监管。落实监管主体责任，按照“谁

审查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各部门结合自身职能，加强项目规划、

建设、招商、运营、二次转让、股权转让、产权分割销售、不动

产权证办理等全生命周期监管。落实执法责任，相关部门定期

组织开展片区执法行动，强化环境保护、安全生产等方面监管，

对低效企业、落后产能进行倒逼清退，对违法违规行为严厉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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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。落实履约责任，对于已签订监管协议的主体，定期开展履

约情况评估和监督管理，确保按照协议有效履约。

第六章 附则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3年。未尽事宜，由水

乡管委会、洪梅镇人民政府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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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东莞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党政办 2022 年 1 月 9 日印发

（东水乡规 2022001 号）


